供应商参与竞价须知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的条件；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具备年检合格有效并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 
二、印刷要求：封面180克铜版纸 彩色印刷烫金，精装圆背，内页80克本色，彩印412页，彩页16页157铜版纸（另外需提供类似印刷品原件）。 
三、参与本次竞价者，需持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其本人在该公司自2023年1月1日以来的社保证明、公司资质所需材料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电子版扫描件1分、复印件一份递交至采购人方，经采购人方查验合格后，方可参与竞价。 
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bookmark: _GoBack]五、请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携带（第一、二、三、四条原件）到中共西平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核验，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26日16点00分。供货方必须遵守市政府财政部门制定的有关电子商城采购的相关规定，不允许恶意竟价。如材料审核不符合条件或在规定截止时间前不能提供上述材料将视为供应商自动放弃本次竟价资格。





